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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

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临时会议于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２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出

席董事

１１

名，亲自出席董事

１１

名，公司全体董事出席并表决。公司监事、高管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

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祁玉民先生主持，审议并通过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及《上市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本公司经认真自查，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境内人民

币普通股（

Ａ

股）股票的各项条件。

表决结果：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关联董事祁玉民、王世平、汤琪、雷小阳回避了对本议案所有事项的表决，其他非关联董事对本议案所有事

项进行了逐项表决，逐项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１．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面值为人民币

１．００

元

／

股。

表决结果：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２．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为华晨汽车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华晨汽车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以现金方式认购本次发行

的全部股份。

表决结果：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３．

发行数量

本次发行股份的数量为

２０

，

０００

万股。

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数

量将做相应调整。

表决结果：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４．

发行方式及发行时间

本次发行通过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的方式进行，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批文有效期内选择适当

时机发行。

表决结果：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５．

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及定价方式

本次发行价格为

２．５９

元

／

股，定价基准日为本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

定价基准日至本次发行期间，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价格将做

相应调整。

本次发行价格不低于本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

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

的

９０％

，且不得低于相关现行有效的并适用的法律法规及相关政府监管机构公开的规范性规章对上述最低认购

价格的规定。

表决结果：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６．

限售期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转让。

限售期结束后，将按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法律法规对限售期另有规定的，依其规

定执行。

表决结果：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７．

上市地点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将申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表决结果：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８．

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为

５１

，

８００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将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和

补充流动资金，且不得用于房地产业务。

表决结果：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９．

本次发行前的滚存利润安排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新老股东共同享有本次发行前公司滚存的未分配利润。

表决结果：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１０．

发行决议有效期

本次发行决议有效期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二十四个月。

表决结果：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关联董事祁玉民、王世平、汤琪、雷小阳回避了对本议案的表决。

表决结果：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说明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说明》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发行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

＜

股份认购合同

＞

的议案》

关联董事祁玉民、王世平、汤琪、雷小阳回避了对本议案所有事项的表决。

表决结果：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披露的 《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非

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的公告》。独立董事已就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在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华晨汽车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本次非公开发行构成关联

交易。

关联董事祁玉民、王世平、汤琪、雷小阳回避了对本议案的表决。

表决结果：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

＜

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

并设立专项账户的议案》

同意公司修改《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并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关于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设立的具体事宜，授

权董事长确定。

表决结果：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募集资金管理办法》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有关事宜的议案》

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有关事宜，具体包括：

１

、根据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发行方案的具体情况制定和实施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具体方案；

２

、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申报事项，根据证券监管部门的要求制作、修改、报送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公

告文件和申报材料；全权回复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等相关政府部门的反馈意见；

３

、决定并聘请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修改、补充、签署、递交、呈报、

执行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有关的一切协议和文件，包括但不限于保荐协议、承销协议、认购协议、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运作过程中的重大合同；

４

、根据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结果，办理增加公司注册资本、修改《公司章程》相应条款及工商变更（备案）

登记等相关手续；

５

、在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锁定和上市等相关事宜；

６

、如法律法规、证券监管部门对非公开发行政策有新的规定，或市场情况发生变化，除涉及有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规定须由股东大会重新表决的事项外，根据国家有关规定、有关政府部门和证券监管部门要求（包括

对本次发行申请的审核反馈意见）、市场情况和公司经营实际情况，对本次发行方案及募集资金投向进行调整，

并继续办理本次发行事宜；

７

、在股东大会决议范围内对本次发行募集资金使用项目的具体安排进行调整；

８

、办理与本次非公开发行有关的其他事项；

９

、授权董事长或其授权的其他人士在上述授权范围内具体办理相关事宜并签署相关文件，并提请股东大会

同意董事会在获得上述授权的条件下，除非相关法律法规另有约定，将上述授权转授予董事长行使，且该等转授

权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１０

、本授权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二十四个月内有效。

关联董事祁玉民、王世平、汤琪、雷小阳回避了对本议案的表决。

表决结果：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就《公司章程》中有关利润分配政策的修订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

＜

公司章程

＞

修正案》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未来三年（

２０１４－２０１６

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就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

２０１４－２０１６

年）股东回报规划》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十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

＜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同意修改《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表决结果：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十三、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本次董事会审议的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关于股东大会召开时间、股权登记

日及其他具体事项由董事会授权董事长确定并另行公告。

表决结果：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５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５３

证券简称：申华控股 编号：临

２０１４－４１

号

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２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监事

４

名，亲自出席监事

４

名。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经参会监事认真讨论

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及《上市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本公司经认真自查，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境内人民

币普通股（

Ａ

股）股票的各项条件。

表决结果：

４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监事会同意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 全体监事逐项表决并通过本议案所述关于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发行对象、发行数量及认购方式、发行方式及发行时间、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及定价方式、本次发行股票的锁定

期、上市地点、募集资金用途、本次发行前的滚存利润安排、发行决议有效期共

１０

项子议案。

表决结果：

４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４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发行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

＜

股份认购合同

＞

的议案》

监事会同意公司与华晨集团签署的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

表决结果：

４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披露的 《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非

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的公告》。

表决结果：

４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４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

＜

公司章程

＞

修正案》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未来三年（

２０１４－２０１６

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４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

２０１４－２０１６

年）股东回报规划》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５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５３

证券简称：申华控股 编号：临

２０１４－４２

号

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签订附条件生效之股份认购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概述

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申华控股”、“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公司拟向华晨汽车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晨集团”）非公开发行股票

２０

，

０００

万股。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２

日，公司

与华晨集团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

二、本次非公开发行对象基本情况介绍

公司名称：华晨汽车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沈阳市大东区东望街

３９

号

法定代表人：祁玉民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２

年

９

月

１６

日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８０

，

０００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码：

２１００００００４９３７７０８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经营范围：国有资产经营，受托资产经营管理，开发、设计各类汽车、发动机及零部件并提供技术咨询，制造、

改装、销售各种轿车（以国务院授权的相关部门公告为准），发动机及零部件（含进口件），并提供技术咨询、售后

服务，自营和代理设备、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与汽车、发动机及零部件制造设备、房地产开发、新能源开发相关的

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资本运作、内控管理咨询服务，代理加工服务业务，租赁服务，开发与上述经营有关的其他

经营活动。

主要经营：国有资产经营、受托资产经营管理。

股权结构：华晨集团直属辽宁省人民政府。

三、附条件生效之关联交易合同主要内容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２

日，公司与华晨集团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

１

、认购数量

认购数量为

２０

，

０００

万股。

若公司股票在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的股票数量将进行相应调

整，认购数量亦随之调整。

２

、认购价格

认购价格为

２．５９

元

／

股。

若公司股票在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价格将进行相应调整，认购

价格亦随之调整。

３

、认购方式

华晨集团以现金方式认购本次发行的股份。

４

、支付方式

华晨集团应在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批文且公司发出书面缴款通知之日起

５

个工作

日内，将认购标的股票的全部价款一次性足额汇入主承销商为本次发行专门开立的账户，验资完毕并扣除相关

费用后，再由主承销商划入甲方为本次现金认购股票设立的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

５

、限售期

华晨集团认购本次发行的股票，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得转让。

６

、本协议经双方签署后成立并在下列条件全部获得满足的前提下方可生效：

（

１

）辽宁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本次发行；

（

２

）申华控股股东大会通过决议，批准本次发行的相关事项；

（

３

）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发行。

７

、违约责任条款

申华控股和华晨集团同意并确认，在股份认购合同签署后，双方均应依照诚实信用原则严格遵守和履行股

份认购合同的规定。任何一方违反股份认购合同，均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８

、股份认购合同未附带任何未披露的保留条款和前置条件。

四、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临时会议决议；

２

、公司与华晨集团签署的《股份认购合同》；

３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４

、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５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５３

证券简称：申华控股 编号：临

２０１４－４４

号

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本次非公开发行股

票数量

２０

，

０００

万股，由公司实际控制人华晨汽车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全额认购，募集资金总额为

５１

，

８００

万元，扣除

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将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和补充流动资金，且不得用于房地产业务。

公司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２

日与华晨汽车集团控股有限公司签署了相关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协议。预计本次发行

后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发行前 发行后

持股数量（万

股）

持股比例

（

％

）

持股数量（万

股）

持股比例

（

％

）

辽宁正国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１９

，

７２８．００ １１．３０ １９

，

７２８．００ １０．１４

华晨汽车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２

，

７０１．５３ １．５５ ２２

，

７０１．５３ １１．６６

小计

２２

，

４２９．５３ １２．８４ ４２

，

４２９．５３ ２１．８０

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

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６

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及部门规章的有关规定，华晨汽车集团控股有限公司编写了详

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披露的《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５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５３

证券简称：申华控股 编号：临

２０１４－４５

号

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复牌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因筹划重大事项，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８

日起连续停牌。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２

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

二十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议案。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５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披露了相关信息。

根据相关规定，公司股票于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５

日复牌。

特此公告。

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５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５３

证券简称：申华控股 编号：临

２０１４－４３

号

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１

、交易内容：公司拟向实际控制人华晨汽车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晨集团”）非公开发行股票

２０

，

０００

万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华晨集团以现金方式认购本次发行的全部股票（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２

、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本次交易将降低公司资产负债率，提升公司偿债能力，改善公司的财务状况，提

高公司的整体盈利水平，增强公司未来的持续经营能力。

３

、回避表决事宜：鉴于华晨集团为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本事项构成关联交易，公司关联董事在董事会表决

时已回避表决。

４

、交易风险：华晨集团认购本次发行股票之行为尚需经辽宁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复同意，本次发

行方案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需报中国证监会核准。上述事项的批准、核准能否取得以及取得时间

存在不确定性。

一、关联交易概述

１

、公司拟非公开发行股票

２０

，

０００

万股。华晨集团作为唯一发行对象，拟以现金方式认购本次发行的全部股

票。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２

日，公司与华晨集团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

２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临时会议于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２

日以通讯会议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

１１

名，亲

自出席董事

１１

名，公司监事、高管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

议由公司董事长祁玉民先生主持，由于

４

名董事为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其余

７

名董事审议并全票通过了上述关联

交易事项，同时授权公司管理层具体实施相关事宜。

３

、鉴于华晨集团为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因此根据《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本事项构成关联交易，审议时关

联董事祁玉民、王世平、汤琪、雷小阳先生予以回避。此项交易尚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

害关系的关联人在股东大会对该议案进行表决时应回避表决。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华晨汽车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沈阳市大东区东望街

３９

号

法定代表人：祁玉民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２

年

９

月

１６

日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８０

，

０００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码：

２１００００００４９３７７０８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经营范围：国有资产经营，受托资产经营管理，开发、设计各类汽车、发动机及零部件并提供技术咨询，制造、

改装、销售各种轿车（以国务院授权的相关部门公告为准），发动机及零部件（含进口件），并提供技术咨询、售后

服务，自营和代理设备、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与汽车、发动机及零部件制造设备、房地产开发、新能源开发相关的

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资本运作、内控管理咨询服务，代理加工服务业务，租赁服务，开发与上述经营有关的其他

经营活动。

主要经营：国有资产经营、受托资产经营管理。

股权结构：华晨集团直属辽宁省人民政府。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拟向华晨集团发行

２０

，

０００

万股股份，拟募集资金总额

５１

，

８００

万元人民币。若公司股票

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数量将随之进行调整。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日，发行价格为

２．５９

元

／

股，不低

于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９０％

。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有派息、送股、资

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价格将随之进行调整。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

日股票交易总量。

五、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２

日，公司与华晨集团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

１

、认购数量

认购数量为

２０

，

０００

万股。

若公司股票在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的股票数量将进行相应调

整，认购数量亦随之调整。

２

、认购价格

认购价格为

２．５９

元

／

股。

若公司股票在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价格将进行相应调整，认购

价格亦随之调整。

３

、认购方式

华晨集团以现金方式认购本次发行的股份。

４

、支付方式

华晨集团应在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批文且公司发出书面缴款通知之日起

５

个工作

日内，将认购标的股票的全部价款一次性足额汇入主承销商为本次发行专门开立的账户，验资完毕并扣除相关

费用后，再由主承销商划入公司为本次现金认购股票设立的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

５

、限售期

华晨集团认购本次发行的股票，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得转让。

６

、本协议经双方签署后成立并在下列条件全部获得满足的前提下方可生效：

（

１

）辽宁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本次发行；

（

２

）申华控股股东大会通过决议，批准本次发行的相关事项；

（

３

）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发行。

７

、违约责任条款

申华控股和华晨集团同意并确认，在股份认购合同签署后，双方均应依照诚实信用原则严格遵守和履行股

份认购合同的规定。任何一方违反股份认购合同，均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８

、股份认购合同未附带任何未披露的保留条款和前置条件。

六、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影响

（一）关联交易的目的

１

、增强资本实力，做大做优公司汽车消费业务

２０１３

年末公司资产负债率接近

７０％

，由于近年来市场实际利率维持较高水平，公司采用债务融资的成本较

高。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和补充流动资金，可以缓解资金压力，进一步增强公司

资本实力，有助于公司重点做大做优公司汽车消费业务策略的实现。

２

、降低资产负债率，优化资本结构，提高抗风险能力和投融资能力

本次关联交易将降低公司资产负债率，优化公司资本结构，提高公司抗风险能力和投融资能力。

３

、实际控制人增持股份，巩固和加强对公司的控制权

本次发行前，华晨集团直接和间接合计持有公司

１２．８４％

的股份，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本次发行后，华晨集团

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比例增加至

１１．６６％

，华晨集团直接和间接合计持有公司股份的比例增加至

２１．８０％

，仍为公

司实际控制人。实际控制人华晨集团直接和间接合计持有公司股份的比例增加

８．９６

个百分点，有利于巩固和加

强对公司的控制权。

（二）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１

、对公司经营管理的影响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和补充流动资金，将使公司资产负债结构改善，并拥有一定数量

的营运资金。公司将重点发展汽车消费业务，有利于增强公司未来的持续经营能力。

２

、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的总资产及净资产规模相应增加，资产负债率将得以降低，流动比率得以提

高，偿债能力有效提升；同时，资产质量得到提高，资产结构得到改善，有利于改善公司的财务状况。

３

、对公司盈利能力的影响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债务融资需求得以缓解，有利于降低公司借贷水平和利息费用支出，进一步做大

做优汽车消费业务，提高公司的整体盈利水平。

七、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上市规则》和《关于加强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规定》的有关规定，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已就上

述关联交易发表了独立董事意见，认为本次向实际控制人华晨集团发行股份有利于公司长远发展，涉及的关联

交易符合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表决程序合法，

关联董事均回避相关议案表决，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同意将有关内容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八、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临时会议决议；

２

、公司与华晨集团签署的《股份认购合同》；

３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４

、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５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５３

证券简称：申华控股

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申华控股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６５３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华晨汽车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住所及通讯地址：沈阳市大东区东望街

３９

号

股份变动性质：增加

一致行动人名称：辽宁正国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住所及通讯地址：沈阳市大东区东望街

３９

号

股份变动性质：不变

签署日期：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４

日

声 明

一、本报告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

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６

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及其它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编写。

二、依据上述法律法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在上海申华控股股

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情况。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

及一致行动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在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公司章程

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四、本次权益变动已经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尚需

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并取得相关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的审批，以及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的核准。

五、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信息披露义务人和其所聘请的专业机构外，

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决策机构全体成员共同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第一节 释义

本报告书中，除另有说明外，下列词语或简称具有如下特定含义：

发行人、申华控股、上市公司 指

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

票代码：

６００６５３

辽宁省国资委 指 辽宁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华晨集团、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华晨汽车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辽宁正国、一致行动人 指 辽宁正国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上市公司控股股东

本报告书 指 《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本次权益变动 指

华晨集团以现金认购申华控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

２０

，

０００

万

股而导致的持股情况变动

股份认购合同 指

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与华晨汽车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于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２

日签署的附条件生效之《股份认购合同》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收购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华晨集团

（一）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华晨汽车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沈阳市大东区东望街

３９

号

法定代表人：祁玉民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２

年

９

月

１６

日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８０

，

０００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码：

２１００００００４９３７７０８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经营范围：国有资产经营，受托资产经营管理，开发、设计各类汽车、发动机及零部件并提供技术咨询，

制造、改装、销售各种轿车（以国务院授权的相关部门公告为准），发动机及零部件（含进口件），并提供技术

咨询、售后服务，自营和代理设备、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与汽车、发动机及零部件制造设备、房地产开发、新能

源开发相关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资本运作、内控管理咨询服务，代理加工服务业务，租赁服务，开发与上

述经营有关的其他经营活动。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２１０１０４７４４３２７３８０

组织机构代码：

７４４３２３７８－０

股东名称：辽宁省人民政府

通讯地址：沈阳市大东区东望街

３９

号

联系电话：

０２４－３１９９１１１１

（二）股权控制关系

辽宁省人民政府是华晨集团的出资人，相关股权控制关系如下：

（三）主营业务及财务状况

最近三年，华晨集团主要从事国有资产经营、受托资产经营管理，开发、设计各类汽车、发动机及零部件

并提供技术咨询，制造、改装、销售各种轿车、发动机及零部件等。

华晨集团最近三年主要财务数据（合并口径）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３

年

度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度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度

总资产

９

，

２９４

，

５２８．６９ ７

，

４０８

，

０７１．３８ ５

，

８４１

，

０４１．０６

总负债

７

，

０７８

，

７２０．６４ ５

，

６６０

，

０５８．７９ ４

，

７８６

，

６２０．５８

净资产

２

，

２１５

，

８０８．０５ １

，

７４８

，

０１２．５９ １

，

０５４

，

４２０．４８

归属于母公司的净资产

４６０

，

２２４．１０ ４３５

，

７０１．６６ １９３

，

６９６．０８

营业收入

９

，

３８９

，

３３２．８０ ７

，

６６０

，

１４６．７８ ５

，

５４６

，

８９０．５０

利润总额

８４８

，

９６７．８０ ６０４

，

１８１．４１ ４４３

，

２０８．９５

净利润

６０６

，

３０６．１７ ４３８

，

９９８．７５ ３２２

，

５４７．８９

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４５

，

１６２．５０ ７０

，

３６７．６６ ２２

，

６３７．０１

净资产收益率（

％

）

１０．０８ ２２．３６ １０．７２

资产负债率（

％

）

７６．１６ ７６．４０ ８１．９５

注： 净资产收益率

＝

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

［（年初归属于母公司的净资产

＋

年末归属于母公司的净资

产）

／２

］

（四）华晨集团最近

５

年行政处罚、刑事处罚及诉讼或者仲裁情况

华晨集团最近

５

年不存在受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

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的情形。

（五）华晨集团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姓名 职务 身份证号 国籍

长期

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

家或地区的居留

权

祁玉民 董事长、总裁

２１０２０４１９５９０９１６＊＊＊＊

中国 沈阳 否

谭成旭 董事、副总裁

２１０２０４１９６３０９１１＊＊＊＊

中国 沈阳 否

秦 力 董事

２１０１０２１９５７０２０６＊＊＊＊

中国 沈阳 否

王世平 副总裁

６１０１０４１９５７０３３０＊＊＊＊

中国 沈阳 否

吴小安 董事

１１０１０２１９６２０２２２＊＊＊＊

中国 香港 否

汤 琪 董事

３１０１０３１９６７０７２８＊＊＊＊

中国 上海 否

雷小阳 副总裁

２１０１０５１９５７１０２３＊＊＊＊

中国 沈阳 否

刘同富 副总裁

２１０１０５１９６６１１０２＊＊＊＊

中国 沈阳 否

万宇非 副总裁

２２０１０４１９５６１０２９＊＊＊＊

中国 沈阳 否

前述人员最近

５

年不存在受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

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的情形。

（六）华晨集团拥有境内外上市公司

５％

及以上股份的情形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华晨集团拥有境内外上市公司

５％

及以上股份的情形如下：

１

、直接和间接持有申华控股共计

１２．８４％

的股份，为其实际控制人；

２

、实际控制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６００６０９

）

３６．５３％

的股份，为其实际控制人；

３

、持有华晨中国控股有限公司（

０１１１４ＨＫ

）

４２．４８％

的股份，为其控股股东；

４

、持有新晨中国动力控股有限公司（

０１１４８ＨＫ

）

３１．０７％

的股份，为其控股股东。

二、一致行动人———辽宁正国

（一）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辽宁正国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沈阳市大东区东望街

３９

号

法定代表人：徐英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６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码：

２１００００００４９２０４５２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经营范围：投资举办各类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不含专营、专控和专卖商

品）；汽车（小轿车除外）及配件销售；各类经济信息咨询。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２１０１０４２７９２７８５８６

股东名称：珠海华晨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华晨汽车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沈阳市大东区东望街

３９

号

联系电话：

０２４－３１９９１１１１

（二）股权控制关系

华晨集团直接和间接合计持有辽宁正国

１００％

的股权，相关股权控制关系如下：

（三）主营业务及财务状况

最近三年，辽宁正国主要从事投资举办各类实业，经营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以及除小轿车外的汽车及

配件销售；各类经济信息咨询等业务。

辽宁正国最近三年主要财务数据（合并口径）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总资产

９７０

，

４７５．１９ ７５９

，

３６５．２０ ８１８

，

６３８．８１

总负债

７１６

，

３３７．１９ ５２１

，

４８４．７７ ５８７

，

０９３．９８

净资产

２５４

，

１３８．００ ２３７

，

８８０．４３ ２３１

，

５４４．８３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资

产

２６

，

９５８．０２ ２４

，

８９８．５２ ２２

，

３４７．８１

营业收入

９８９

，

４１３．３４ １

，

３７１

，

５３８．７８ １

，

０７４

，

６０２．５４

利润总额

２３

，

３０９．９７ ４

，

４３８．９２ ２０

，

６９６．５３

净利润

２０

，

３６３．２２ ７

，

４６３．９４ １６

，

０７９．０１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

润

２

，

４２０．８０ ２

，

０３４．５０ １

，

１７６．６８

净资产收益率（

％

）

９．３４ ８．６１ ５．３２

资产负债率（

％

）

７３．８１ ６８．６７ ７１．７２

注： 净资产收益率

＝

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

［（年初归属于母公司的净资产

＋

年末归属于母公司的净资

产）

／２

］

（四）辽宁正国最近

５

年行政处罚、刑事处罚及诉讼或者仲裁情况

辽宁正国最近

５

年不存在受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

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的情形。

（五）辽宁正国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姓名 职务 身份证号 国籍

长期

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

家或地区的居留

权

徐 英 董事长

２２０１０３１９６３０９２５＊＊＊＊

中国 沈阳 否

汤 琪 董事

３１０１０３１９６７０７２８＊＊＊＊

中国 上海 否

胡春华 董事

２１０１１４１９６７０５０６＊＊＊＊

中国 沈阳 否

东 风 董事

２１０１０３１９６６０６０６＊＊＊＊

中国 沈阳 否

于淑君 监事

２１０１０２１９５７０９０２＊＊＊＊

中国 沈阳 否

前述人员最近

５

年不存在受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

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的情形。

（六）辽宁正国拥有境内外上市公司

５％

及以上股份的情形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直接持有申华控股

１１．３０％

的股份外，辽宁正国不存在拥有境内外上市公司

５％

及以上股份的情形。

三、一致行动关系说明

本次发行前，华晨集团直接持有申华控股

１．５５％

的股份，并通过辽宁正国持有申华控股

１１．３０％

的股份，

合计持有申华控股

１２．８４％

的股份。本次发行后，华晨集团将直接持有申华控股

１１．６６％

的股份，通过辽宁正

国持有申华控股

１０．１４％

的股份，合计持有申华控股

２１．８０％

的股份。

华晨集团直接和间接合计持有辽宁正国

１００％

的股份，与辽宁正国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第三节 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华晨集团看好申华控股的未来发展前景，拟以自有现金认购上市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

二、后续持股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目前尚无增持上市公司股份权益的计划。若信息

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发生增持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形，将按有关规定履行审批和信息披

露义务。

三、本次权益变动决定所履行的程序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

日，华晨集团第三届董事会第二百一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权益变动事项。

第四节 权益变动的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在申华控股拥有权益的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后，华晨集团、辽宁正国持有申华控股股份情况如下表：

股东名称

发行前 发行后

持股数量

（万股）

持股比例（

％

）

持股数量

（万股）

持股比例（

％

）

辽宁正国

１９

，

７２８．００ １１．３０ １９

，

７２８．００ １０．１４

华晨集团

２

，

７０１．５３ １．５５ ２２

，

７０１．５３ １１．６６

合计

２２

，

４２９．５３ １２．８４ ４２

，

４２９．５３ ２１．８０

二、本次权益变动的方式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２

日，华晨集团与上市公司签订了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根据该协议，华晨集团以现

金

５１

，

８００

万元认购申华控股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

２０

，

０００

万股。

三、申华控股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主要内容

（一）认购数量、认购价格、认购方式、支付方式、限售期

１

、认购数量

认购数量为

２０

，

０００

万股。

若申华控股股票在非公开发行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除权、除息事项，非公开发行的股票数量

将进行相应调整，认购数量亦随之调整。

２

、认购价格

认购价格为

２．５９

元

／

股。

若申华控股股票在非公开发行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除权、除息事项，非公开发行价格将进行

相应调整，认购价格亦随之调整。

３

、认购方式

华晨集团以现金认购申华控股非公开发行的全部股份。

４

、支付方式

华晨集团应在申华控股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批文且申华控股发出书面缴款通知

之日起

５

个工作日内，将认购标的股票的全部价款一次性足额汇入主承销商为非公开发行专门开立的账户。

５

、限售期

华晨集团认购本次发行的股票，自非公开发行结束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得转让。

（二）合同的生效条件

股份认购合同为附生效条件的合同，须在下列条件全部获得满足的前提下方可生效：

１

、辽宁省国资委批准申华控股本次非公开发行；

２

、申华控股股东大会通过决议，批准本次发行的相关事项；

３

、中国证监会核准申华控股本次发行。

（三）违约责任条款

申华控股和华晨集团同意并确认，在股份认购合同签署后，双方均应依照诚实信用原则严格遵守和履

行股份认购合同的规定。任何一方违反股份认购合同，均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四）合同附带的保留条款、前置条件

申华控股与华晨集团签署的股份认购合同未附带任何未披露的保留条款和前置条件。

四、本次权益变动相关股份的权利限制

除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转让的限制外，信息披露义务人取得的申华控股本次非公

开发行的股份不存在质押或冻结等其他权利限制情况。

第五节 资金来源

华晨集团认购申华控股本次非公开发行的

２０

，

０００

股股份，需要支付的资金总额为

５１

，

８００

万元。

华晨集团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不存在直接或者间接来源于申华控股的情况。

华晨集团应在申华控股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批文且公司发出书面缴款通知之日

起

５

个工作日内，将认购标的股票的全部价款一次性足额汇入主承销商为本次发行专门开立的账户。

第六节 后续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上市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预案中披露的事项，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

没有因本次交易制定相关具体的后续计划。

一、改变或调整上市公司主营业务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暂无未来

１２

个月内改变或调整上市公司主营业

务的计划。

二、对上市公司的重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暂无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对上市公司或其子公司的

资产和业务进行重组的计划。

三、对上市公司董事会、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调整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暂无对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调整的具

体计划。

四、对上市公司章程进行修改的计划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将根据本次非公开发行引起的上市公司股本变化

等实际情况，按照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提请修改上市公司章程。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无其他对上市公司章程修改的计划。

五、对上市公司现有员工聘用情况进行变动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暂无对上市公司现有员工聘用作出重大变动的计

划。

六、对上市公司分红政策调整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暂无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对上市公司分红政策

调整的计划。

七、其他对上市公司有重大影响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上市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预案中披露的事项，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

暂无其他对上市公司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大影响的计划。

第七节 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分析

一、对上市公司独立性的影响

本次权益变动对申华控股的独立性不会产生不利影响，申华控股将继续保持人员独立、资产完整、财务

独立，并具有独立经营能力，在采购、生产、销售、知识产权等方面保持独立。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与上市公司的同业竞争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华晨集团、一致行动人辽宁正国与申华控股无实质性同业竞争，均做出关于避免与申

华控股发生同业竞争的承诺，承诺主要内容如下：

本公司不会利用作为申华控股实际控制人

／

控股股东的地位， 做出不利于申华控股而有利于其他公司

的决定和判断；亦不会利用这种地位所获得的信息，做出不利于申华控股而有利于其他公司的决定和判断。

本公司目前与申华控股无实质性同业竞争，并承诺在今后的生产经营中避免与申华控股发生同业竞争

等利益冲突、保持申华控股经营独立性。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与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承诺如下：

未来如因申华控股经营运作需要导致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或其关联方与申华控股之间产生

关联交易，将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规定、证券交易所规定以及申华控股公司章程和其他内

部制度，依法规范相关关联交易。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关于保持上市公司独立性的承诺

为维护申华控股及其他股东的权益，华晨集团、辽宁正国均做出关于保持申华控股独立性的承诺，承诺

主要内容如下：

（一）保证上市公司人员独立

保证上市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均专职在上市公司任职并领取薪酬，不在本公司及关联方控制的企业担

任除董事、监事以外的职务；保证上市公司的劳动、人事及工资管理完全独立；华晨集团与辽宁正国暂无向

上市公司推荐董事、监事、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人选的计划，如果未来向上市公司推荐董事、监事、经理等高

级管理人员人选，本公司保证通过合法程序进行，不干预上市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行使职权作出人事任

免决定。

（二）保证上市公司资产独立完整

保证上市公司具有与经营有关的业务体系和独立完整的资产；保证上市公司不存在资金、资产被关联

方占用的情形；保证上市公司住所独立。

（三）保证上市公司财务独立

保证上市公司建立独立的财务部门和独立的财务核算体系，且财务会计制度规范、独立；保证上市公司

独立在银行开户，不存在与关联方公用银行账户的情形；保证上市公司财务人员不在关联方兼职；保证上市

公司依法独立纳税；保证上市公司能够独立作出财务决策，关联方不干预上市公司的资金使用。

（四）保证上市公司机构独立

保证上市公司建立健全法人治理结构，拥有独立、完整的组织机构；保证上市公司的股东大会、董事会、

独立董事、监事会、总经理等依照法律、法规和申华控股公司章程独立行使职权。

（五）保证上市公司业务独立

保证上市公司拥有独立开展经营活动的资产、人员、资质和能力，具有面向市场独立自主持续经营的能

力；保证本公司除通过行使股东权利之外，不对上市公司的业务活动进行干预。

第八节 与上市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

一、与上市公司及子公司之间的交易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前

２４

个月内，华晨集团、辽宁正国及其关联方（以下合称“相关主体”）与申华控股及

其子公司之间存在资产交易的合计金额高于

３

，

０００

万元或者高于申华控股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报表

净资产

５％

以上的交易（以下简称“重大交易”）。具体情况如下：

（一）相关主体向申华控股及其子公司销售商品、提供劳务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３

年度，相关主体向申华控股及其子公司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涉及重大交易的情况如下表：

单位：万元

关联方 交易内容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华晨集团 中华整车及配件

５４９

，

６３４．５２ ４６２

，

５３１．７６

沈阳华晨金杯汽车有限公司 金杯整车及配件

２７４

，

２１３．７０ ３４７

，

３７４．７７

华晨国际汽贸（大连）有限公司

专用车板块生产用整车及配

件

１８

，

７５８．２７ －

华晨宝马汽车有限公司 宝马整车

－ １３５

，

９８７．５９

２０１４

年度，相关主体与申华控股及其子公司发生如下销售商品、提供劳务的重大交易：

１

、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０

日，华晨集团与申华控股签订协议，约定在协议有效期内，申华控股从华晨集团采购不

超过

７０

亿元中华整车及配件；

２

、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０

日，沈阳华晨金杯汽车有限公司与申华控股签订协议，约定在协议有效期内，申华控股

从沈阳华晨金杯汽车有限公司采购不超过

５０

亿元金杯整车及配件；

３

、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０

日，华晨国际汽贸（大连）有限公司与申华控股子公司昆山专用汽车制造厂有限公司签

订协议，约定在协议有效期内，昆山专用汽车制造厂有限公司从华晨国际汽贸（大连）有限公司采购不超过

１４

亿元整车及配件。

２０１４

年度重大交易事项经申华控股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

２０１３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尚在执行

之中。

（二）相关主体向申华控股及其子公司采购商品、接受劳务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３

年度，相关主体向申华控股及其子公司采购商品、接受劳务涉及重大交易的情况如下表：

单位：万元

关联方 交易内容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华晨国际汽贸（大连）有限公司 整车及配件

１８

，

７４３．５１ －

２０１４

年度，相关主体与申华控股及其子公司发生如下采购商品、接受劳务的交易：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０

日，华晨

国际汽贸（大连）有限公司与申华控股子公司上海申华专用汽车有限公司签订协议，约定在协议有效期内，

上海申华专用汽车有限公司向华晨国际汽贸（大连）有限公司销售总计金额不超过

１５

亿元的整车及配件。

２０１４

年度重大交易事项经申华控股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

２０１３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尚在执行

之中。

（三）其他重大交易

１

、

２０１２

年，华晨集团、申华控股、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华晨汽车投资（大连）有限公司。

华晨汽车投资（大连）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１０

亿元人民币，其中华晨汽车集团、申华控股及金杯汽车分别占

５５％

、

４０％

及

５％

的股权比例。

２０１２

年，申华控股实际出资

４

，

５００

万元。

２

、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６

日，经申华控股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申华控股全资子公司上海华安

投资有限公司， 将持有的大连万顺特种车辆制造有限公司

８０％

股权以原价

４

，

５００

万元转让给华晨汽车投资

（大连）有限公司。

３

、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沈阳华晨金杯汽车有限公司为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提供贷款担保， 担保金额为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担保期限为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４

、

２０１３

年，华晨集团向申华控股提供借款

２

亿元，以满足正常经营需要。借款期限为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５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

除上述交易外，信息义务人、一致行动人及其关联方在本报告书签署日前

２４

个月内，与申华控股及其子

公司未发生资产交易的合计金额高于

３

，

０００

万元或者高于申华控股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报表净资产

５％

以上的交易。

二、与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的交易

申华控股的外部董事祁玉民、王世平、雷小阳在华晨集团任职，外部监事于淑君、胡春华在华晨集团任

职，信息披露义务人向上述人员支付工资奖金。

除上述事项外，信息披露义务人、一致行动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员在本报告书签署日前

２４

个月

内，未与申华控股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过合计金额超过

５

万元以上的交易。

三、对拟更换的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补偿或者类似安排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在本报告书签署日前

２４

个月内，不存在对拟更换的申华控股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补偿或者其他任何类似安排的情况。

四、对上市公司有重大影响的合同、默契或安排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在本报告书签署日前

２４

个月内，不存在对申华控股有重大影响的其他正

在签署或者谈判的合同、默契或安排。

第九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

经自查，在本报告书公告前

６

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没有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公开交易方

式买卖申华控股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

股票的情况

经自查，在本报告书公告前

６

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其

直系亲属没有通过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交易方式买卖申华控股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第十节 财务会计资料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财务会计资料

华晨集团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２

和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会计报告经辽宁华清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出具无保留意见审计报

告，报告编号分别为“辽华清会审［

２０１２

］

１１９

号”“辽华清会审字［

２０１３

］

５６

号”“辽华清会审［

２０１４

］

１５４

号”。

（一）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１６

，

６４０

，

７２０

，

９２５．２９ １５

，

１２８

，

２５２

，

６８６．０２ １２

，

２４１

，

８０７

，

５４５．８２

交易性金融资产

３

，

８３２

，

３７０．００ ３７

，

１２９

，

６２０．００ ３６

，

２６１

，

８５０．００

应收票据

７

，

８３１

，

２２２

，

８０４．１５ ５

，

３５５

，

３８９

，

２９４．９７ ４

，

６１８

，

２３６

，

３２８．５１

应收账款

３

，

７５７

，

９２２

，

１４０．９２ １

，

５４９

，

８２９

，

６３８．０１ １

，

４９０

，

６００

，

６７６．５８

预付款项

２

，

５０８

，

６３７

，

３６８．５９ ２

，

３８１

，

２５８

，

８９７．３９ １

，

７０３

，

７２０

，

６５５．９８

应收股利

１１４

，

７４０

，

４４７．７０ １１４

，

２７３

，

７２７．７０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应收利息

９

，

３１５

，

９９４．４４ ５８６

，

７５５．５６ １

，

４７７

，

８０８．２２

其他应收款

５

，

０２６

，

０１５

，

２５４．３３ ３

，

７１４

，

７９４

，

６３４．９２ ３

，

０８９

，

９２０

，

２８５．３９

存货

１４

，

３４０

，

００６

，

２６７．９７ １２

，

００５

，

３３０

，

４０２．８４ ９

，

６６８

，

１８４

，

４１５．１４

其他流动资产

４４１

，

７１０

，

９２５．６０ １３

，

３７５

，

６６０．５２ ２９０

，

２８６．３６

流动资产合计

５０

，

６７４

，

１２４

，

４９８．９９ ４０

，

３００

，

２２１

，

３１７．９３ ３２

，

８７０

，

４９９

，

８５２．００

非流动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１２６

，

２２０

，

０６９．８６ １６０

，

００６

，

３２２．６５ １０９

，

３７５

，

１７６．２４

持有至到期投资

－ － ８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长期应收款

２

，

９４８

，

５２８．８４ １

，

０８０

，

０６０．１４ １

，

４５２

，

１７０．９０

长期股权投资

６

，

０１７

，

８０５

，

２９６．４９ ３

，

８０１

，

３６９

，

７８８．８９ ２

，

６１０

，

６３４

，

２１９．０６

投资性房地产

４２６

，

３２０

，

４８４．５２ ４４７

，

２５２

，

８７５．８８ ５３１

，

０２０

，

０９６．６５

固定资产

１８

，

３８０

，

３１３

，

１４９．９４ １３

，

５３９

，

０１９

，

６１５．１０ ８

，

７８１

，

１２５

，

９１８．７７

在建工程

７

，

１５５

，

８１３

，

６２２．８７ ６

，

３４８

，

８５３

，

７６８．９４ ６

，

０９９

，

２１７

，

２５４．３１

工程物资

１１

，

９８３

，

７５０．０３ ６

，

８８２

，

１４１．００ ４６

，

１９２

，

６５６．８０

固定资产清理

－ ３５

，

６８８．５６ ７８２

，

１７９．４９

无形资产

３

，

８２１

，

３２８

，

６５７．４０ ２

，

７７５

，

４０４

，

７５５．２５ ２

，

１９３

，

０８８

，

２０７．９０

开发支出

１

，

８７７

，

８５２

，

８７８．９７ １

，

９１０

，

６６６

，

５２８．５９ １

，

３８２

，

８７８

，

１８１．２４

商誉

５３７

，

０２１

，

９２２．６１ ６０９

，

００９

，

０３４．２５ ６１４

，

８７１

，

４４８．４７

长期待摊费用

８４３

，

４２０

，

８４０．５４ ７６８

，

６５２

，

７４７．０９ ５１７

，

０９０

，

８７１．９０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２

，

９０６

，

３１８

，

９８０．７４ ２

，

４４１

，

８３４

，

２４１．６２ １

，

７９１

，

６８７

，

１４６．８４

其他非流动资产

１６３

，

８１４

，

２０９．４１ ９７０

，

４２４

，

９０９．３２ １０

，

４９５

，

１７８．７３

非流动资产合计

４２

，

２７１

，

１６２

，

３９２．２２ ３３

，

７８０

，

４９２

，

４７７．２８ ２５

，

５３９

，

９１０

，

７０７．３０

资产总计

９２

，

９４５

，

２８６

，

８９１．２１ ７４

，

０８０

，

７１３

，

７９５．２１ ５８

，

４１０

，

４１０

，

５５９．３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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